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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助理分流之必要性 
 
 行政單位立場： 
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準則」第八條規定：
學生同一期間僅得擔任一個勞僱型兼任助理… 
兼任助理系統建置中，保費分攤問題尚無解… 

 計畫主持人/教授立場： 
兼任助理全面以勞僱型認定… 
計畫經費不足以支應勞僱型衍生費用… 

 

 學生立場： 
無學習型兼任助理配套，又僅能擔任一個勞僱型… 
所得減少、保費負擔大，影響生活開銷… 

 



兼任助理作業權責劃分 

依教育部指示，各校應成立專案小組， 
通盤檢視兼任助理制度， 
並依權責分工規劃配套措施 

各類兼任助理制度，由各權責單位(教務處、研發
處及學務處)研擬具體規劃及配套措施。 
涉勞(健)保作業，由人事室負責。 
研發處業完成兼任研究助理聘任型態分流規劃暨
學習型配套措施，經104年9月25日104學年度第1
次學術研究委員會通過及人事室第1042500178號
簽呈奉核在案，並於104年11月5日公告施行。 



兼任助理分流情形 
單位 兼任助理 類型 

研究發展處 

專題(案)兼任助理 勞僱型/學習型 

專題(案) 臨時工 勞僱型 

頂尖計畫 勞僱型/學習型 

教務處 

教學助理(TA) 勞僱型 

課輔助理 勞僱型 

兼任助教 勞僱型 

教學卓越計畫工讀生 勞僱型 

學生事務處 

學生工讀助學金 勞僱型 

原住民學生一般工讀助學金 勞僱型 

清寒僑生工讀金 勞僱型 

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起飛計畫) 勞僱型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助學金 不附負擔 

弱勢學生助學金 不附負擔 

研究生績優獎學金暨一般助學金 不附負擔 

清寒優秀研究生助學金 不附負擔 



學習型及勞僱型兼任助理比較 
學習型 勞僱型 

保險 不須投保 
(惟從事危險性職應保商業保險) 

勞、健保及勞退金 

差勤 不用簽到退 按時簽到退及請假 

內容 學習為主，如論文研究及課程等 從事勞務工作並獲得薪資 

勞基法 不適用 適用 

著作權及專
利權歸屬 

由學生及指導教授雙方議定 歸屬本校，學生不得作為學位
論文 

關係 師生(指導)關係 從屬(指揮)關係 

聘用流程 參考計畫人員專區/計畫人員(學
習型)進用須知 

參考計畫人員專區/計畫人員
(勞僱型)進用須知 



學習型(研究助理) 勞僱型 

同一期間可兼任多個 

向人事室申請文件 
• 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僱型態同意書 
• 學習型兼任助理聘用申請書 
• 論文/研究學習指導實施計劃書 
用人單位自行保留紀錄(至少5年) 
• 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僱型態同意書 
• 論文/研究學習指導實施計劃書 
• 參與論文/研究學習計畫指導評量

表 
• 活動紀錄 

同一期間僅限1個，但可兼學習型 

向人事室申請文件 
• 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僱型態同意書 
• 勞僱型兼任助理聘用申請書 
• 兼任助理、臨時工報到單 
• 勞動契約(定期契約/不定期契約) 
用人單位自行保留紀錄(至少5年) 
• 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僱型態同意書 
• 勞動契約(定期契約/不定期契約) 
• 出勤紀錄 
• 請假申請單 
• 體格(健康)檢查(至少保留7年) 

 

兼任助理聘任應備文件 



學習型(研究助理) 勞僱型 

聘任型態認定 

聘任型態由計畫主持人與兼任研究助理共同協商認定。 

依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1040111921號函，學生至他

校或他研究機構擔任兼任助理及他校學生至本校擔任

兼任助理，其類型由該生就讀學校認定之。 

學習型及勞僱型研究助理之工作範疇應依性質加以區

分。學習型助理之工作應與行政庶務無涉。 

 

兼任助理聘任注意事項1/3 
 



學習型(研究助理) 勞僱型 

適用法規 
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
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準則 
注意事項 
活動紀錄未有學習活動
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
實 
從事危險性質應保商業
保險 

適用法規 
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
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準則 
勞動基準法 
本校工作規則 
注意事項 
投保、勞退(離職)儲金、
體格/健康檢查、加班費、
休假、例假、職災、資遣 
 

兼任助理聘任注意事項2/3 



學習型(研究助理) 勞僱型 

申訴管道 

兼任助理對工作範疇或本校勞動條件、措施有疑義，

須立即向計畫主持人反應，並由所屬教學單位、計

畫執行單位先行協調，倘協調未果，再依規定向本

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兼任助理聘任注意事項3/3 
 



人事室計畫人員專區網頁 

http://personnel.kmu.edu.tw/index.php/zh-TW/計畫人員專區




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